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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學產基金委託民間機構經營學產文教會館（現

名為哲園學產文教會館）提供平價且優質之住宿環境，歡

迎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及同仁踴躍使用，增裕學產基金收益

，俾照顧更多低收入戶等弱勢學子安心完成學業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7年12月24日臺教秘（五）字第1070226811號

書函辦理。

二、會館（地址：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453號）詳情請電洽

客服專線07-553-7520或專屬網站（http:/ /gardenedu.le

aleahotel.com/）。

三、檢送教育部原書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

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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